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南）文综罚字〔2025〕06号

当事人：南宫市叁**计算机网络城
证照（证件）名称及编号（号码）：《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30581MAEF1G9J8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刘*
住所（住址等）：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青年路386号
2025年07月28日16时45分至17时18分，南宫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执法人员高晓娜(03050221004)、李滨(03050221006)在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并告知当事人其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后，对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青年路386号的南宫市叁**计算机网络城检查时发现，该场所正在营业，持有《营业执照》、《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许可证》（130581200032），在网吧过道有一位男青年名叫马*鑫，出生于2007年8月31日（截至目前即将满18周岁），籍贯河北省新河县的未成年人，正在观看其朋友冯*森（身份证号132201199204062692)玩网络游戏，冯彦霖称以为其已成年，将其带入该网吧时网管未在吧台内后面也没有询问，执法人员要求两人将个人身份信息及进入该场所的情况作出书面说明后将马*鑫劝离网吧。执法人员对现场检查情况进行了拍照取证，制作了文书号为（南）文综检（勘）字〔2025〕027号《现场检查（勘验）笔录》一份，下达《调查询问通知书》和《责令改正通知书》各一份。

2025年7月29日，经南宫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要负责人批准立案调查。

2025年7月29日，执法人员对该经营单位的负责人刘*就该网吧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情况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调查询问笔录》一份。

2025年8月4日，经南宫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要负责人批准调查终结。确定了南宫市叁**计算机网络城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违法事实，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南宫市叁**计算机网络城《营业执照》、《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其主体资格；

2.刘*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其合法身份；

3.文书号为（南）文综检（勘）字〔2025〕027号《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情况；

4.南宫市叁**计算机网络城现场检查取证照片3张，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及取证情况，网吧内有1名未成年人；

6.南宫市叁**计算机网络城负责人刘*《调查询问笔录》1份，对其经营场所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的行为予以认可；

7.马*鑫书面说明1份，说明其进入该网吧的情况；

8.上网人员冯*森书面说明1份，说明其代领马*鑫进入网吧的情况；

9.冯*森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其合法身份。

以上证据，已向当事人出示，当事人均予以认可。经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审查，证据合法确凿，形成了完整证据链，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2025年8月6日，本机关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文书号（南）文综罚告字〔2025〕06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其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相关权利和义务。截至2025年8月14日，当事人未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申请。

综合以上违法事实和证据，本机关认为：南宫市朗悦网吧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根据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案件查询结果显示，未发现该网吧存在此项处罚记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相关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条规定的，由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督管理、烟草专卖、公安等部门按照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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